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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宁县湾甸傣族乡中心学校2025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在县教育体育局的领导和指导下，研究制定并实施全乡基础教育发展规划，保证对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保障学生平等权益，引领教师专业成长，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优化校园育人环境，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接受县教育体育局和当地党委政府双重领导。负责全乡基础教育学校党建，校建、人事、财物、安全、统计等管理工作。负责小学（幼儿园）教育、教学、招生、学籍、后勤、档案（图书资料）等管理工作。

（二）机构设置情况
我部门共设置6个内设机构，包括：党政办公室、人事财务处、教科研训处、教导处、总务处、安全办。所属单位6个，分别是：

1.昌宁县湾甸傣族乡上甸社区完全小学

2.昌宁县湾甸傣族乡小街子村完全小学

3.昌宁县湾甸傣族乡下甸村完全小学

4.昌宁县湾甸傣族乡大城村完全小学

5.昌宁县湾甸傣族乡中心幼儿园

6.昌宁县湾甸民族初级中学

（三）重点工作概述

1.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为师生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工作和学习环境。

2.质量为本，教学中心地位不动摇，全面完成教体局下达的教学质量指标。

3.德育为先，强化养成教育，大力推进阳光体育锻炼，为学生一生夯实基础，让教师练就健康的身体。

4.弘扬爱校、爱岗、爱生的优良师德师风。

5.深化特色学校建设，不断营造师生读书氛围，促进师生共同学习，共同成长。

6.进一步强化学校规范管理，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依法治校，依法治教，依章办事。

7.积极拓展学校对外交流的渠道，加大学校宣传力度，树立学校良好的社会形象，沟通校际交流，开阔眼界，紧跟教育发展的潮流。

8.管好、用好教育设施设备，提高教师使用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9.加强音体美教学工作，拓展学生课外兴趣小组活动项目，提高活动质量，加强师生的体育锻炼，将师生的体育活动纳入学校考评。

10.继续实行全乡幼儿园乡村一体化管理，办园水平进一步提高。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2025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其中：财政全额供给单位1个；差额供给单位0个；定额补助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0个；参公单位0个；事业单位1个。截至2024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131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工勤人员编制0人，事业编制131人。在职实有131人，其中：财政全额保障131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离退休人员30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30人。

车辆编制0辆，实有车辆0辆，超编0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5年部门财务总收入29798434.41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23648434.41元，政府性基金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00元，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元，事业收入0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元，上级补助收入0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元，其他收入6150000.00元。

与上年对比，比上年增加6307094.83元，主要原因分析本年度将师生伙食费，课后延时服务费纳入预算其他收入，预算增加。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5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23648434.41元，其中：本年收入23648434.41元，上年结转收入0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23648434.41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元。

与上年对比，比上年增加207094.83元，主要原因分析为教师人数增加，预算增加。
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5年部门预算总支出29798434.41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23648434.41元，其中：基本支出20919642.25元，与上年对比减少889585.15元，主要原因分析临聘人员劳务费纳入项目预算；项目支出2728792.16元，与上年对比增加1096679.98元，主要原因分析一是2024年预算批复了上年结转收入的支出，本年度未批复上年结转收入的支出；二是2025年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的项目较2024年增加。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1.2050201教育支出-普通教育-学前教育支出2911514.40元，主要用于学前教育办公经费支出，保障学校运转。  

2.2050202教育支出-普通教育-小学教育支出11101758.43元，主要用于教师工资发放，义务教育办公经费支出，保障学校运转。

3.2050203教育支出-普通教育-初中教育支出5755763.46元，主要用于教师工资发放，义务教育办公经费支出，保障学校运转。

4.2050701教育支出-特殊教育-特殊学校教育支出288.00元，主要用于保障特殊教育。

5.208050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事业单位离退休11600.00元，主要用于退休人员支出。

6.208050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225452.64元，主要用于养老保险单位部分缴费支出。

7.208080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抚恤-死亡抚恤支出28200.00元，主要用于遗属生活补助发放。

8.2101102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事业单位医疗支出979859.08元，主要用于大病医疗保险和医疗保险单位部分缴费支出。

9.2101103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584746.08元，主要用于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支出。

10.2101199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49252.32元，主要用于医疗支出。
五、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本单位无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0个，政府采购预算总额0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元。
七、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昌宁县湾甸傣族乡中心学校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0元，与上年持平，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昌宁县湾甸傣族乡中心学校2025年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元，与上年持平，预计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因公出国（境）0人次。

原因是2024年和2025年昌宁县湾甸傣族乡中心学校均未预算出国（境）费。

（二）公务接待费

昌宁县湾甸傣族乡中心学校2025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0元，与上年持平，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0次，共计接待0人次。

原因是2024年和2025年昌宁县湾甸傣族乡中心学校均未预算公务接待费。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昌宁县湾甸傣族乡中心学校2025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0元，与上年持平。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较上年与上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元，与上年持平。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0辆。

原因是昌宁县湾甸傣族乡中心学校无公务用车。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项目一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专项资金

（一）项目名称

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规〔2021〕6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昌宁县湾甸傣族乡中心学校。

（四）项目基本概况

对学前教育阶段“十三类”学生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提升学前教育巩固率。

（五）项目实施内容

学前教育阶段的“十三类”学生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300.00元/生、学年。

（六）资金安排情况

学前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9914.4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学前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分春秋两季实施，春季学期2025年7月底实施结束，秋季学期2025年12月底实施结束。

（八）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的实施，对学前教育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就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提升学前教育巩固率，促进农村学前教育均衡发展。

项目二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专项资金

（一）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规〔2021〕6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昌宁县湾甸傣族乡中心学校。
（四）项目基本概况

对义务教育阶段“十三类”学生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提升义务教育巩固率。

（五）项目实施内容

义务教育阶段的“十三类”学生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小学寄宿生1250.00元/生、学年，非寄宿生625.00元/生、学年；初中寄宿生1500.00元/生、学年，非寄宿生750.00元/生、学年。

（六）资金安排情况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9944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分春秋两季实施，春季学期2025年7月底实施结束，秋季学期2025年12月底实施结束。

（八）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的实施，对义务教育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就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提升义务教育巩固率，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资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接待经费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2）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

3.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的预算单位资金。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昌宁县湾甸傣族乡中心学校2025年机关运行经费安排0元，与上年持平，主要原因分析昌宁县湾甸傣族乡中心学校属于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昌宁县湾甸傣族乡中心学校资产总额48483091.63元，其中，流动资产4075386.39元，固定资产44359198.24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元，在建工程0元，无形资产48507.00元，其他资产0元。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增加9833762.02元，其中固定资产增加9833762.02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平方米，账面原值0元；处置车辆0辆，账面原值0元；报废报损资产0项，账面原值0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元；资产使用收入0元，其中出租资产0平方米，资产出租收入0元。鉴于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精准数据，需在完成2024年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此处公开为2024年12月资产月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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